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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或“保荐机构”）作为浙江

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得凯”或“公司”）的持续督导机

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万得凯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进行了

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241号)核准，公司首次向

社会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25,000,000.00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9.00元/股，

募集资金总金额为人民币 975,000,000.00 元，坐扣承销及保荐费人民币

75,075,000.00（不含税）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899,925,000.00 元，扣除各项发

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861,313,391.40元，其中超募资金 341,814,891.40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 2022年 9月 13日全部到账并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验证、出具“天健验〔2022〕474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

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募集资金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及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

额

截至 2026年 5月 31
日累计投入金额

投资进度

（%）

1 年产 10,000 万件阀与五金建设项

目
49,486.57 36,591.68 73.94%

2 年产 4,200万件阀与五金扩产项目

（越南）
6,860.00 6,412.32 已结项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4,505.41 350.91 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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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增年产 2800 万件阀与五金生产

线建设项目
15,726.92 15,682.01 已结项

合计 76,578.90 59,036.92 —

注：新增年产2,800万件阀与五金生产线建设项目投资总额为2,200万美元，根据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7.1486折算人民币投资总额为

15,726.92万元。

（二）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在账情况

截至 2026年 5月 31日止，公司在各家银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存款余额共计

201,345,813.67元，各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行 账号 项目名称 账户余额 是否活期存款 账户状态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玉环支行

1207081129200175394
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5,179,892.87 活期 正常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玉环支行

1207081114200017664
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40,000,000.00

定期（可随

时支取）
正常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玉环支行

19936101040058369
年产 10,000
万件阀与五

金建设项目

16,165,920.80 活期 正常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玉环支行

19936101040058369
年产 10,000
万件阀与五

金建设项目

140,000,000.00
定期（可随

时支取）
正常

合计 201,345,813.67

注：“新增年产 2800万件阀与五金生产线建设项目”与“年产 4,200万件阀与五金扩产项目（越

南）”项目已结项，对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已注销。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原因及具体情况

（一）部分募投项目前次延期的情况

2025年 4月 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公

司募投项目“年产 10,000万件阀与五金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预计达到

可使用状态的时间由 2025年 7月延期至 2026年 7月，募投项目原定的实施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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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地点、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和投资规模保持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

的公告》。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1、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公司结合目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基于谨慎原则对本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预计可使用状态时间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
调整前项目达到预计

可使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项目达到预计

可使用状态日期

年产 10,000万件阀与五金建设项目 2026年 7月 2027年 7月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026年 7月 2027年 7月

2、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受前期建设进度整体滞后的影响，募投项目“年产 10,000万件阀与五金建设

项目”建筑物主体结构虽已完成，但目前尚处于外围道路及室内装修设计改造阶

段，预计无法按照前期计划在 2026 年 7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了保证募投

项目稳步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募集资金使用风险，保障募投项目

建设质量和整体运行效率，更好地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经谨慎研究，公司拟对该

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调整。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用地与“年产 10,000 万件阀与五金建设项目”用地属同

一地块，共用建筑主体部分，与“年产 10,000 万件阀与五金建设项目”延期的原

因一样，未能在计划时间内完成，导致“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无法按期开展，该项

目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同步延期。

（三）分期投资计划及后续保障措施

尚未投入相关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将继续用于“年产 10,000万件阀与五金建

设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公司将根据实际实施进度分阶段投入，以确保

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项目推进的稳健性。

公司将实时关注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制定实施计划，有序推进募投项

目后续建设。同时，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相关规定，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与使用，

持续关注影响项目推进的各项因素，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合法有效，有序推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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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项目后续实施。

四、对募投项目的重新论证

预计至 2026年 7月，公司募投项目“年产 10,000万件阀与五金建设项目”、

“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仍处于未完成状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出现超过最近一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完成期限且募集资金投入金额未达到相

关计划金额 50%情形的，上市公司应当对募投项目的可行性、预计收益等重新进

行论证，决定是否继续实施该项目。因此，公司对“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进行了重

新论证。

（一）项目的必要性

本项目的建设实施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打造良好的技术研发环境，积极引进优

秀技术人才，提升公司技术研发与科技创新能力，顺应行业趋势，进行相关产品

研发方面的技术储备与提升，保证企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本次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将在整合公司现有研发资源基础之上，通过建设新的研发中心，购置先进研发、

测试等设备设施，并引进高级技术人才，以进一步提升公司软件和硬件研发配套

设施，进而增强公司整体研发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公司生产工艺水平。

（二）项目的可行性

1、国家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的举措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政策支持

为了扶持科技型企业的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财政部等相关部门颁

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

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支持企业自主技术发展，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在此背景下，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研发能力得到增强，重点产业领

域取得一批创新成果；全国各地技术创新政策的种类也逐渐增多，从单一的创新

基金类资助和税收政策的扶持到对研发机构、平台建设的资助，创业引导基金的

设置、品牌奖励、知识产权保护等，从多个方面切入来切实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

新能力。一系列政策的颁布，为本次研发中心项目的实施提供了政策支持。

2、公司稳定的研发团队和持续的研发投入是项目的实施基础

公司坚持走自主研发的发展道路，在多年的研究工作积累中，公司培养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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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高水平的技术研发团队，且公司研发团队成员均拥有多年从业经验，对行业有

着深刻认识，并持续跟进行业发展动向进行产品研发创新。公司具有较强的研发

能力，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获得机械工业科学

技术二等奖，建有浙江省企业技术中心、浙江省企业研究院，拥有国家 CNAS

实验室认证。

（三）项目预期收益分析

上述募投项目延期对项目预计收益未产生重大影响。

（四）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结论

公司认为本募投项目符合公司战略规划，仍然具备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公司将继续实施上述项目。同时，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环境变化，并对募集资金

投资进行适时安排。

五、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仅涉及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的调整，项目的延期未改变项目的内容、投资总额、

实施主体，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

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

六、相关审议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6年 6月 2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

投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议案》，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根据项目的实际建设

情况和投资进度而做出的审慎决定，不涉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

途及投资规模的变更，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董事会同意公司对“年产 10,000 万件阀与五金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进行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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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符合《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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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许一忠 李 晨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